芒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2018年度第一批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根据市财政部门预算安排、脱贫攻坚工作需要等情况，经芒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现将2018年度第一批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方案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金分配情况

市本级拟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733.98万元用于：

（一）东西协作行动计划补助资金176.22万元；
（二）建档立卡户普通高中在校学生生活补助29.88万元；
（三）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教育帮扶计划补助91.63万元；
（四）助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养老保险费193.33万元；
（五）助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险费151.35万元；
（六）医疗兜底保障150万元；
（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10.1万元；
（八）芒市农村危旧房改造“安居贷”贴息65.82万元；
（九）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宅基地及公共用地费用730.65万元；
（十）贫困退出整改咨询项目经费80万元；
（十一）芒海镇、三台山乡2017年三峡集团帮扶项目设计、预算、监理等前期费用55万元。
二、加强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

以县脱贫攻坚规划为引领,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对标对表,查缺补漏,摸清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精准需求,做实基础工作,因村因户因人精准施策,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大水漫灌”。

三、深入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云厅字〔2016〕20号),切实开展实质整合,继续深入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工作。使用涉农整合资金的项目必须从项目库中选择，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责任到项目。

四、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

按照《关于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支出进度的通知》(云贫开办发〔2017〕222号)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结余结转整改工作的通知》（云财农〔2017〕181号）等文件要求, 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各相关单位要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等有关要求,切实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简化报账流程,资金及时形成支出,年度内结转结余规模务必控制在8%以内,结余结转较大的,一律按有关规定收回重新安排用于扶贫项目。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准确界定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责任归属,强化责任担当,各负其责。由于规划滞后导致资金结余结转,由规划牵头部门承担责任;由于项目不成熟导致资金结余结转,由项目主管部门承担责任;由于资金下达不及时导致资金结余结转,由财政部门承担责任;由于项目验收不及时导致资金结余结转,由验收牵头部门承担责任;由于未收回部门已上报的项目净结余资金导致结余结转,由财政部门承担责任;由于报账不及时导致资金结转结余,由项目报账部门承担责任;由于审批不及时导致资金结转结余,由项目审批部门承担责任;除不可抗力外,其他情况导致资金结余结转,根据具体情况区分处理。

五、严格执行扶贫资金管理规定

严格执行《芒市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芒政办发[2018]31号），坚持资金使用精准，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把资金使用与建档立卡对象及脱贫措施相衔接，与脱贫成效相挂钩，确保资金精准使用。

六、全面实行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全部纳入公告公示范围，重点抓好到户到人资金项目的公告公示，引导贫困群众参与扶贫项目决策、管理和监督，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及时将资金及项目等信息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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